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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繼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所提交的第三次報告的審議結論，以及香港特區已提

交的跟進報告，香港特區現提供資料如下－ 

  回應審議結論第 6段 

2.  香港特區政府在進行了兩輪共七個月廣泛的公眾諮詢後，參考公眾諮詢期間收

集的意見，就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向立法會提出一套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方案。然而，議案於 2015年 6月 18日立法會會

議上因有 70位議員中的 28位投下反對票而遭到否決（議案必須經由立法會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故此，本屆香港特區政府就有關方案的工作已告一段落。 

  回應審議結論第 21段 

3.  香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輸入外籍家庭傭工（外傭），以應付全職留宿家

庭傭工的本地勞工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留宿規定」是香港輸入外傭政策的前設及

基石，故香港特區政府並不建議取消「留宿規定」。 

4.  外傭享有與本地勞工在《僱傭條例》下一樣的保障，同樣獲執法機關保護，以

及同樣有權向法院提出訴訟和循不同渠道作出投訴。我們會讓外傭在抵港前及留港

期間得悉他們的法律權利和義務。 

5.  香港特區社會十分感謝外傭的貢獻，而大多數外傭與僱主關係良好。香港特區

政府和社會絕不容忍對外傭的任何苛待和剝削。萬一發生此類事件，執法機關會採

取果斷行動，作出適當調查和針對違法者採取執法行動。如有必要，警方亦會為外

傭提供保護。相關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也會根據需要提供翻譯／傳譯、醫療和輔

導支援，以及臨時居所。 

  回應審議結論第 22段 

6.  由 2014/15學年（2014年 9月）開始，政府每年額外預留約港幣 2億元，加強

對學校就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支援，並一直提供充足的教學培訓、實踐研究和校

本支援服務。隨著「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和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

適用）科目的實施，我們觀察到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動機和效能已有提升。更多非

華語學生的家長願意讓子女入讀更多種類的學校，亦有更多學校錄取非華語學生。

總括而言，一系列措施的成果正面。我們將繼續監察進展和完善實施細節，以配合

非華語學生現時的需要。 

7.  有關上述議題的進一步資料將於香港特區下次定期報告交代。 

 


